
103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定及注意事項 

91.6.3系務會議通過； 
94.4.28系務會議修訂； 
95.5.23系務會議修訂； 

                                                                                  96.6.15 系務會議修訂； 
97.6.18系務會議修訂； 
98.4.8 課程小組修訂； 

                                                                                  98.6.18系務會議(修訂)； 
99.3.11系務會議(修訂)； 

101.8.1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102.5.9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103.1.15系務會議(修訂)； 
103.2.25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本系大學部總畢業學分 [128] 學分(必修 84學分，選修 44學分)。 

另，體育(4學期)0學分, 服務學習(3學期) 0學分；軍訓(改選修)0學分。 

一、全校學生須修[32]學分，含核心通識（16學分）、跨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共

16學分）。 

A、 核心通識課程： [16]學分，含四領域。 

(一)、 「基礎國文」(大一上、下學期各 2學分)：古典詩詞、古典散文、古典

小說、古典戲劇、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戲劇、應用文、綜

合文類等課程任選。 

(二)、 「國際語言」(大一、二英文共 4學分)。學生仍應依規定通過各系英文

鑑定測驗門檻。但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修習英文以外之其他語言課程。 

(三)、 「公民與歷史」(共 4學分，畢業前修畢)：憲政民主體制、公共管理、

法學緒論、司法與人權、公民社會、歷史通論、歷史與文化、文本與歷史、

社會經濟史、古代文明、婦女史、口述歷史、海外華人史等課程任選。 

(四)、 「哲學與藝術」(共 4學分，畢業前修畢)：哲學概論、理則學、倫理學、

環境倫理學、工程倫理學、專業倫理學、生命倫理 學、科技哲學、法政

哲學、宗教哲學、美學概論、視覺藝術概論、音樂概論、表演藝術概論、

環境藝術、藝術史與藝術批評、民俗藝術、樂器與文化、博物館學概論、

藝術欣賞與實務等課程任選。 

B、 跨領域通識課程： [10-14]學分(至少須修 10學分，至多 14學分)。 

分四大領域 － 「人文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自然與工程科學」

領域、「生命科學與健康」領域。 

(一)、 學生應在所屬領域外之三領域，至少各修習一門。 

(二)、 學生選修跨領域通識課程，必須不在本系必、選修範疇內，並經系主

任認定之。 

(三)、 若課程內容跨多領域，則歸為「科際整合」，學生修習後，可選擇歸屬

於四大領域之任一相關領域。 

(四)、 若修習外院系專業基礎課程當作跨領域通識學分，需經系主任認定。 

C、 融合通識課程： [2-6]學分(至少須修 2學分，至多 6學分)。含：通識領

袖論壇、通識教育生活實踐。 

  



 

二、本系必修課程 [52]學分  

― 數學導論(3)，微積分(4-4)，線性代數(3-3)，普通物理(3-3)，

計概與程式語言(3)，代數學(一)(3)，高等微積分(4-4)，機率導

論(3)，微分方程導論(3)。 

― 幾何學(一)(3)、複變數函數論(3)、初等分析(3)、應用分析(3)、

代數學(二)(3)、數值分析(一)(3)等六科至少選三科。 

三、 數學相關選修至少 [30]學分，可由本系(所)所開任何課程及下列外系課程

中自由選讀。 

A. 選讀本系(所)所開之課程不得少於 18學分。 

 外系課程 － 詳見網址。 

四、 其他外系課程(非通識及教育學程)至多 [14] 學分。 

五、 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且成績在班排名前百分之二十五

(無條件進位) 者，得於第六學期向本系碩士班提出一貫修讀學位之申請。

經審查合格者取得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資格。 

預研生應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並於第八學期

（含）前取得學士學位，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預研生在大學期間於本系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不計入大學畢業學分)，其成

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三分之二（含）為限之應修學分數（不含

論文學分）。學分抵免之申請程序應於入學當學期註冊日截止一個月內向教

務處申請之。 

六、 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可於博士班考試報名前 1個月(日期請參考學

校所訂時間)，由本系副教授以上二位推薦，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者須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1) 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具研究潛力者。 

(2) 名次在該班學生前三分之一以內，具研究潛力者。 

並參加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成績被評定為通過，經報請學校核定後，

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七、 本系英文鑑定測驗基本門檻標準如下：(四擇一)  

(1) 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以上 

(2) TOEFL IBT 69分 

(3) IELTS國際英語測試 5.5級以上 

(4) TOEIC多益測驗 750分以上 

以上鑑定測驗基本門檻標準，必須於四年級開學前參加檢定，仍未通過測

驗者，應修習一學期『補強英文』課程（必修 0學分），通過後方可畢業。 

http://math.ncku.edu.tw/program/elective.pdf


八、 備註：本校轉系生、或外校轉學生，若在原學系或原學校修過學分數 3-3

之微積分課程者，得以選讀符合數學系學士學程修業規定的選修科目補足

規定之畢業 128學分。 

 


